
说 明

在资格审查过程中发现河南顺杰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和河南荣恒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存在文
件制作机器码一致，我公司及时向监督部门新县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及新县交易中心反映相关情况，监督
部门财政局要求按照“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竞争主体积分动态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第四章第十
八条第（七）条“不同投标人的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存在“文件标识码”、“文件制作机器码”一
致等情形的”规定和河南财政厅豫财购【2021】6 号第一条第（一）项“不同供应商的电子投标（响应）
文件上传计算机的网卡 MAC 地址、CPU 序列号和硬盘序列号等硬件信息相同的”规定处理，河南顺杰有
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和河南荣恒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其投标（响应）文件无效，给予河南顺杰有害生
物防治有限公司和河南荣恒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废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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